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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先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 年 6 月 21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 年 6 月 21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范帆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李雪慧、江苏梁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

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浙江先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方振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傅小明、江苏普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

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5 年 7 月，公司与江阴澄高包装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澄高公司”）

签订《热媒站采购合同》，由公司负责锅炉系统的设计、制造与安装。该锅炉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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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的设计由“浙江省锅炉产品设计鉴定机构”鉴定合格，其产品制造由“金华市

特检中心”检验合格并出具监检合格证。2018 年 1 月，4#锅炉发生下部炉膛油

冷管爆管并引发火灾，本案原告向澄高公司赔付 1180 万元。2019 年 6 月，本案

原告以公司设备质量问题为由，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公司赔偿 1180

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诉讼请求：1、判令先创公司赔偿 1180 万元，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先创公司

承担； 

依据：原告认为，本起事故系由于被告的设备质量问题而引起的，相关损失

应当由被告予以赔偿，现原告基于保险合同进行理赔后，依据《保险法》第六十

条第一款之规定已取得在保险赔付金额范围内向被告追偿权利。 

 

（五）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： 

一、华碧公司的技术意见书申明第 6 条示明“鉴定文书仅用于委托方及相关

方（保险公司、被保险人、公估公司）使用，不做其他用途”。该表述的真实意

思是在他们之间发生适用的效力，对先创公司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。即使其中一

方作为证据来证明是先创公司的责任，法院也不应当采信。 

二、经过 2020 年 1 月 7 日的庭审，华碧公司的鉴定人刘跃东对案涉锅炉的

结构、导热管的设计方位、导热油是什么东西均表示完全不知为何物。其在 2019

年 10 月 24 日的函件第一条第一款中明确表示“不是检测锅炉本身”。另刘跃东

系电力专业，根本无水煤浆锅炉的专业知识，故其鉴定意见不足以采信。 

锅炉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设备，其中的导热油管发生爆裂，华碧公司在鉴定时

完全不考虑锅炉本身的整体结构和运行规范，其鉴定本身的结论必然是偏面的，

是不准确的。 

三、华碧公司本身不具备鉴定锅炉的资格，鉴定人又不具备锅炉专业知识，

其中朱文静不具备任何鉴定资格，故该份技术意见书是无效的鉴定，不具有证据

的效力。 

四、先创公司申请的专家证人曹欣玉系我国水煤浆锅炉方面的顶级专家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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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煤浆领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，其明确论断华碧公司的鉴定结论明显是错误

的。浆枪在导热油管发生正常效用的情况下，即使浆枪对着导热油管喷射也不会

发生爆裂的情况。刘跃东在庭中陈述的鉴定依据，曹教授也明确表示均为正常情

况，不能作为其鉴定结论的依据，比如刘跃东说导热油管的结渣问题。 

五、根据庭审可以得知，澄高公司是在先创公司无人在场的情况下擅自启动

锅炉调试的，根据合同约定和先创公司的函件，调试必须由先创公司技术人员进

行调试。锅炉调试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操作，涉案公司擅自调试导致爆炸，

且澄高公司也自认其操作不当，所有责任应由澄高公司来承担，与先创公司无关。

故太平洋保险公司自然对我方也无追偿之权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作出的

（2019）苏 0281 民初 952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驳回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

案件受理费 92600 元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已预

交），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负担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尊重本次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，并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，将给公司带来积极

正面的推动作用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公司胜诉，未对公司财务产生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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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应诉通知书（2019）苏 0281 民初 9523 号》； 

《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9）苏 0281 民初 9523 号》。 

 

 

浙江先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6 月 23 日  


